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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不该立法禁止未成年人文身

主持人:

今年 7 月以来， 山东省莒县检察院主动出击， 联合多部门

打出 “组合拳”， 对文身 “失管” 说不。 在审查办理一起未成

年人聚众斗殴案件时， 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引起莒县检察院检察

人员的注意。 他们梳理今年办理的涉未成年人案件发现， 47

名涉罪未成年人中， 23 人身上有不同程度的文身， 占比近一

半。

未成年人盲目跟风文身的情况， 在现实中的确并不少见。

然而他们对文身的后果缺乏预见， 且大多没有征得监护人的同

意， 极易引发纠纷。

那么， 该不该立法明确禁止未成年人文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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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法治日报》 报道， 今年

6 月 1 日起，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
保护法施行。 就在这一天的上午

9 时， 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
院公开宣判了一起未成年人文身

的民事公益诉讼案。

该案是全国首例为未成年人
文身民事公益诉讼案。 据了解，

2017 年 6 月至 2020 年 4 月期
间， 章某先后为 40 余名未成年

人文过身。 公益起诉人认为， 章

某明知服务对象为未成年人， 未
尽到向未成年人法定代理人告知

的义务， 侵害了未成年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 同时侵害了不特定多

数未成年人的身体权、 健康权，

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法院最终判决被告人章某立

即停止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
的行为 ， 并向社会公开赔礼道

歉。

这起案件的判决结果传递出
对未成年人文身进行限制的信

号。 而在庭审中， 章某提出的目

前法律并未明确规定能否给未成
年人文身， 他的行为不应构成侵

权的辩护理由也反映出当前在未
成年人文身问题上还存在法律规

范的空白。

其实， 未成年人文身问题已
经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今年 3

月 31 日， 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
九检察厅主办， 浙江省人民检察

院、 绍兴市人民检察院承办的推

进未成年人文身治理研讨会在绍
兴举办， 多位专家参与了讨论。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苑宁宁
指出， 未成年人保护法确立的最

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蕴含两方面

要求： 一是要符合未成年人身心
发展规律； 二是要给予未成年人

特殊优先保护。 禁止相关市场主
体为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 正

如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烟酒一

样， 符合立法原意。

北京师范大学少年司法与法

治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宋英辉指

出， 未成年人文身会带来如亲子
关系、 犯罪团伙、 被标签化等诸

多问题， 未成年人保护法虽然未
明确禁止， 但未成年人文身与法

律确立的基本原则相背离 ， 家

庭、 学校、 社会和司法各个方面
都应尽到相应保护职责。 他建议

可以从完善地方立法、 制定部门
规章和行业标准、 明确经营资质

和职责、 纳入强制报告范围等角

度， 多措并举加强未成年人文身
治理。

今年 7 月 ， 江苏省沭阳县
率先对此进行了突破。 7 月 14

日， 江苏省沭阳县十七届人大常

委会第四十次会议通过 《关于加
强未成年人文身治理工作的决

议》， 以人大决议的方式推进未
成年人文身治理工作。

这一决议明确规定， 任何人
不得为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

不得强迫、 劝诱未成年人文身。

江苏沭阳：不得为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

■链接

立法明确禁止有其必要性

李晓茂： 虽然基于现有法律

规定， 给未成年人文身也是涉嫌

侵权的行为， 需要承担相应的后

果。

但是由于法律没有相应的明

确规定， 许多文身业者对于 《民

法典》 的相关也并不熟悉， 现实

中给未成年人文身的情况并不少

见。

而且由于没有法律的禁止性

规定， 市场监管部门也就没有执

法的着力点。 对于未成年人文身

的情况， 只能由未成年人的监护人

依据相关民事法律， 通过民事诉讼

等途径自行维权。

因此我认为， 从法律层面明确

禁止文身业者对未成年人文身还是

有其必要性的。

据媒体报道， 今年 7 月， 江苏

省沭阳县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

次会议通过 《关于加强未成年人文

身治理工作的决议》， 以人大决议

的方式推进未成年人文身治理工

作。

而在河南省深州市， 在检察机

关的推动下， 深州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等部门联合制定了 《关于禁止未

成年人文身暂行管理办法》。

此外， 一些地方的检察机关也

通过公益诉讼、 检察建议等形式，

在宣传和推动禁止对未成年人文

身。

但要从根本上解决相关问题，

最好的办法还是通过立法的形式，

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

务。

由于没有法律的禁止性规定， 市场监管部门也就没有执法的着力点。 对于未成年人文身的情况， 只能

由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依据相关民事法律， 通过民事诉讼等途径自行维权。

资料图片

潘轶： 根据我国 《民法典》 的

规定， 十八周岁以上的自然人为成

年人。 不满十八周岁的自然人为未

成年人。

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人， 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十六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 以

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

的， 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 实施民事法律行

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

定代理人同意、 追认； 但是， 可以

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

或者与其年龄、 智力相适应的民事

法律行为。

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 由其法定代理人代

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也就是说， 除非 “以自己的劳

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 否则八

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

都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那么，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中的

“限制” 应该如何理解呢？

法律规定的表述是： 实施民事法

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

法定代理人同意、 追认； 但是， 可以

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

者与其年龄、 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

行为。

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 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一般不能独立实施民事法

律行为， 而需要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

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 追认， 只

有在 “但是……” 的特殊情形下， 才

能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从文身的过程和后果来看， 它会

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影响， 甚至可能

由于操作不当等原因， 引发伤害、 感

染等后果。

因此， 这显然不属于 “纯获利益

的民事法律行为”， 我认为也不属于

与未成年人年龄、 智力相适应的民事

法律行为。

因此即便基于现有法律， 未成年

人进行文身， 必须由监护人陪同， 或

者得到监护人的明确同意。

未成年人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即便基于现有法律，未成年人进行文身，必须由监护人陪同，或者得

到监护人的明确同意。

和晓科： 就文身来说， 我认为

并不必然与负面评价划上等号， 如

今整个社会对文身的接纳程度也有

所提高， 当然， 还是有不少人对有

文身的人带有负面的看法。

从文身的过程来看， 一般是通

过机器将有墨汁的针头刺入皮肤，

以密集的针孔排列成图案。 文身染

料渗入皮肤后很难去除， 即便未成

年人事后或者成年之后感到后悔，

也只能通过洗文身的方式去除， 而

目前洗文身主要采用激光手段， 不

仅费用高， 对皮肤损害大， 效果也

难以保证。

此外根据相关规定， 身上有明

显文身无法通过入伍体检， 警察、

空乘等特定职业和岗位的招录条件

中也是规定不能有文身的。

因此我认为， 文身显然不属于与

未成年人年龄、 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

律行为， 它是对身体权、 健康权的损

害。

根据 《民法典》， “损害是因受

害人故意造成的 ， 行为人不承担责

任”。 如果是成年人自愿进行文身 ，

虽然文身师的行为一定程度上损害了

身体权、 健康权， 但由于一般来说损

害程度尚属轻微， 并且是接受文身一

方主动要求的， 尚不涉及侵权责任。

但是在未经监护人的陪同和同意

的情况下， 对未成年人进行文身， 从

侵权法的角度来看， 已经构成了对其

身体权、 健康权的侵害。

而承担侵权责任的主要方式包括

停止侵害、 恢复原状、 赔偿损失、 赔

礼道歉等。

文身侵犯了身体权健康权

如果是成年人自愿进行文身， 虽然文身师的行为一定程度上损害了

身体权、健康权，但由于一般来说损害程度尚属轻微，尚不涉及侵权责任。


